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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文书中的“武周载初元年壹月”所指日期辨正 

张新国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对吐鲁番文书中“载初元年壹月”所指日期，目前学界尚存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公元 689 年 11 月， 

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公元 690年 3月。还有学者认为“载初元年壹月”中的“壹月”也就是载初改元以前的“旧 

正月” 。对于以上分歧，依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对“载初元年”起始日期的重新认定，结合唐代史料记载、户 

籍的造籍日期以及手实文书的保证话语，认为“载初元年壹月”应指公元 690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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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文书中的《武周载初元年西州高昌县宁和 

才等户手实》(简称为《宁和才等户手实》)是一件非 

常重要的户籍类文书，这件文书反映了唐代的户籍制 

度、田地制度在西州边远地区的贯彻执行，同时也说 

明了西州是唐政府直接管辖下的地方行政区域。但对 

《宁和才等户手实》中“载初元年壹月”所指日期， 

目前学界尚存分歧。例如，宋家钰就怀疑“载初元年 

壹月”中的“壹月”是“正月”之误 
① 
，认为“载初元 

年壹月” 即是永昌元年的十一月(689年 11月)。 [1](98−101) 

张荣强虽认为“载初元年壹月”中的“壹月”只能是 

改元诏令中的“来年正月” ，却把“载初元年壹月”标 

注为 690 年 3 月。 [2] 孟宪实则认为“载初元年壹月” 

中的“壹月”正是原来的“正月” ，也就是载初改元以 

前的“旧正 月” 。 [3] 对于以上分歧，笔者结合唐代相 

关史料以及户籍的造籍日期，通过对手实文书申报套 

语的分析，认为“载初元年壹月”所指日期应为公元 
690年 1月。 

(一) 唐代相关史料的记载 

从《旧唐书》《通典》以及《唐大诏令集》等史料 

中关于改元载初的记载来看，载初元年“正月” 与“一 

月”是指两个不同的日期，从这一点来看， “载初元年 

壹月”应是指公元 690年 1月。 

“载初”是唐睿宗李旦的年号，但朝政实际上是 

由武则天操纵，通常算作武则天的年号，这也是编者 

把本件文书定为“武周”朝代的原因。依据《吐鲁番 

出土文书》对 “载初元年” 起始日期的重新认定 
② 
， “载 

初元年”始于公元 689年。 [4](498) 那么，对“载初元年 

壹月”所指日期的探讨，其关键问题就是对“壹月” 

的理解。关于“载初元年壹月”的相关史料，据《旧 

唐书》记载： “载初元年春正月，神皇亲享明堂，大赦 

天下。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 

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改旧正月为一月，大酺 

三日。神皇自以‘曌’字为名，遂改诏书为制书。春 

一月，苏良嗣为特进，武承嗣为文昌左相，岑长倩为 

文昌右相，裴居道为太子少傅，并依旧同凤阁鸾台三 

品。 ” [5](120) 这段史料明确说明永昌元年十一月被改为 

载初元年正月，所以载初元年“正月”指的是永昌元 

年十一月， 即是公元 689年 11月， 而载初元年 “一月” 

指的则是载初改元之前的“旧正月” 。另外，本段史料 

中载初元年“春正月”与“春一月”两个信息也可以 

证实载初元年“正月”与“一月”指的不是同一个日 

期，这就说明“载初元年正月”与“载初元年壹月”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表示的是两个不同的月份与年代。 

对于载初元年“正月”与“一月”两个日期所指 

年代的差异，在《通典》中也有相关记载： “武太后永 

昌元年十一月一日，依周制，以建子之月为正，改元 

为载初元年，改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来年 

正月为一月，十月建亥为年终。 ” [6](1546) 这则史料也可 

以说明载初元年“正月”是指公元 689年 11月，而载 

初元年“一月”则是指改元诏令中的“来年正月” ，即 

公元 690年 1月。除以上史料之外，在《唐大诏令集》 

与《新唐书》中也有基本相同的记载。对此，孟宪实 

先生指出： “手实编造，贞观时期是前一年的年底，高 

宗龙朔二年僧籍标明是正月，现在(载初元年一月)不 

是正月而是一月。其实，这个一月正是原来的正 

月。 ” [3] 这也说明“载初元年壹月”应指公元 690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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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因此，从《旧唐书》等史料的记载来看，《宁和才 

等户手实》文书中所署的申报日期“载初元年壹月” 

应是指公元 690年 1月。 
(二) 诏书传达的里程 

从西州至唐东都洛阳之间的里程来看，西州地处 

西北偏远地区，与东都洛阳相距较远，改元诏书从洛 

阳传至西州基本上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这也可以说明 

“载初元年壹月”应是指 690年 1月。 

关于西州(在唐天宝和至德年间， 西州曾改称为交 

河郡)至东都洛阳的具体里程，史料中有详细记载。据 

《通典》记载： “(交河郡)西南到焉耆七百十里。西北 

到北庭轮台县五百四十里。 东北到伊吾郡八百四十里。 

去西京五千二百六十五里，去东京六千二百一十五 

里。 ” [6](4557) 《通典》中的这段材料说明交河郡(西州) 
至焉耆的路程是 710 里，至西京长安的路程是 5  265 
里，那么由此可知焉耆至西京长安的路程是 5 975里。 

卢向前先生认为“驿骑”从焉耆至西京长安的日程是 
28天。 [7](6) 而交河郡(西州)至东京洛阳的路程是 6 215 
里，这就说明“驿骑”从西州至东京洛阳所需日程应 

该超过 28天。对此，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有一些相 

关的例子，例如，在《唐景龙三年(709)九月西州都督 

府承敕奉行等案卷》文书中，就保留了一件“尚书比 

部符” ，该符是八月四日从长安行下， 至九月十五日西 

州都督府收到， 日程四十余天。 [8](271−273) 这也说明从东 

都洛阳传至西州的诏令文书所需日程或许更长。根据 

《通典》以及《旧唐书》等史料的记载，载初改元诏 

令颁布的日期是在永昌元年十一月一日(即  689 年  11 
月)。 因为诏令从东都洛阳传至西州几乎需要一个月的 

日程(超过 28天)，诏令传达之后，即便西州官府立即 

奉诏改元，然后再将改元诏令传达至各县，即使各地 

按照载初改元之后的年号很快申报手实，至少也应是 

载初元年腊月(689年 12月)的时间了。由此来看，《宁 

和才等户手实》的申报日期最早也应该在“载初元年 

腊月份(689 年  12 月)” ，由于本件文书所署的日期是 

“一月” ，这就说明“载初元年壹月”只能是指改元诏 

令中所说“来年正月为一月”的日期，即为公元  690 
年 1月。 

(三) 手实的申报套语 

从唐代前期手实文书的套语模式来看，如果手实 

的申报套语中带有“来年”的字样，那么就可以说明 

这类手实的申报日期是在岁终，反之，就说明手实的 

申报日期是在岁初。从本件手实文书申报套语的用词 

来看， “载初元年壹月”也应是指 690年 1月。 

关于手实的申报日期，据《新唐书》记载： “凡里 

有手实，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为乡帐。 ” [9](1343) 

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手实的申报日期应在岁终，但在 

吐鲁番文书中， 有三份手实的申报日期都不是在岁终。 

最早的一份是《唐贞观十四年(640)西州高昌县李石住 

等户手实》中的申报日期“贞观十四年九月” ， [10](71−72) 

这是在唐平定高昌之后比较特殊的背景之下实施的， 

应令当别论。第二份就是《武周载初元年西州高昌县 

宁和才等户手实》中所署的日期“载初元年壹月” ，也 

是本文讨论的对象。第三份是《唐神龙三年(707)正月 

西州高昌县开觉等寺手实》中的申报日期“神龙三年 

正月××日” 。 [11](53) 

至于手实是在岁终、还是在岁初申报的情况，史 

料中有关造籍的时间也能够说明这一问题。据《唐会 

要》记载： “开元十八年十一月敕：诸户籍三年一造， 

起正月上旬 
③ 
，县司责手实计帐，赴州依式勘造，乡别 

为卷，总写三通，其缝皆注某州某县某年籍，州名用 

州印，县名用县印，三月三十日纳讫，并装潢一通， 

送尚书省， 州县各留一通。 ” [12](1559) 根据史料记载可知， 

户籍是依据手实编造，而户籍编造的时间是正月上旬 

至三月三十日，这就说明手实的申报工作只要在造籍 

年的正月上旬之前完成即可。由此可见，手实的申报 

日期既可以在岁终，也可以在岁初。对此，张荣强先 

生认为这只是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年代在具体操 

作上的差异而已，只要赶得上正月十日官府征收手实 

就可以了。 [13] 

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还有一些缺失申报日 

期的手实文书，根据这些不同年代手实文书申报套语 

的基本内容，笔者认为可以把手实文书的申报日期分 

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申报的为当年的手实，其套 

语的基本模式是 “牒被责当户手实……谨牒” 的形式， 

这类手实的申报日期通常是在当年岁初。另一种情况 

是申报的为来年的手实，其套语的基本模式是“牒被 

责当户‘来年’手实……谨牒”的形式，这类手实的 

申报日期应当是在当年岁终。也就是说在岁终申报的 

手实文书中，其申报套语都要明确说明该户申报的是 

“来年”手实。 

对于唐前期手实文书套语模式与申报日期之间的 

对应关系，笔者对吐鲁番文书中所涉及的部分手实文 

书列了一份调查表，在这些手实文书中主要以“申报 

套语”相对完整者为调查对象。详细内容如表  1，其 

中《吐鲁番出土文书》简称为《吐文书》 。 

从表 1 可以看出，如果申报的是当年的手实，那 

么在手实文书的申报套语中就没有“来年”这两个字， 

例如《唐贞观十四年(640)西州高昌县李石住等户手 

实》以及《唐贞观某年西州某乡残手实》中的保证语。 

换句话说，如果手实文书的申报套语中带有“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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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唐代前期手实文书套语模式与申报日期“对应情况”表 

文书名称 段数 手实文书套语模式 申报日期 文书出处 

(一) 
牒被责当户手实， 具注如前， 更无加减。 若后虚妄， 

求受罪，谨牒。 

贞观十四年 

九月 日 

《吐文书》第四册 

第 71~72页 《唐贞观十四年(640) 
西州高昌县李石住等 

户手实》  (二)  牒被责当户手实，具 
贞观十四年 

九月 日 

《吐文书》第四册 

第 72~73页 

《唐贞观某年西州某 

乡残手实》 
牒被责当户手实，注 缺失 

《吐文书》第四册 

第 216页 

一 来年手实，具注如前，并皆依实， 缺失 
《吐文书》第六册 

第 105−106页 《唐贞观年间(627— 
649)西州高昌县手 

实》 二 
□□通当户来年手实，具注如前，并皆依实 ， 

□妄，依法受罪。谨牒。 
缺失 

《吐文书》第六册 

第 107−108页 

《唐残手实》 
牒 被 责当户来年手实，件通如前，无有加减，若 

后虚妄，求依法□罪。谨牒。 
缺失 

《吐文书》第四册 

第 254−255页 

《武周载初元年(690) 
西州高昌县宁和才等 

户手实》 
(一) 

牒件通当户新旧口田段亩数、四至、具状如前。如 

后有人糺告，隐漏一口，求受违敕之罪。谨牒。 
载初元年壹月 日 

《吐文书》第七册 

第 414−416页 

两个字，那么就可以说明该户申报的是来年的手实， 

由此可以推断这类手实的申报日期应当是在岁终，例 

如《唐贞观年间(627—649)西州高昌县手实二》以及 

《唐残手实》中的保证语。 

在《宁和才等户手实》的申报套语中，没有“来 

年”两个字，这就说明宁和才等民户申报的应是当年 

的手实，而且申报日期是在当年岁初，由此可见， “载 

初元年壹月”应是指公元 690年 1月。 

对于岁初申报手实的情况，除《宁和才等户手实》 

这件文书之外，还有《唐神龙三年(707)正月西州高昌 

县开觉等寺手实》中的所署日期“神龙三年正月×× 

日”的例子。文书原文如下： 
(前略) 
7  牒被责令，通当寺手实，僧数、年名、部曲、 
8  奴婢并新旧地段、亩数、四至具通如前，其 
9  中并无脱漏，若后虚妄，联署纲维，请 
10 依法受罪，谨牒。 
11 神龙三年正月 日直岁僧惠俨牒 
(后略) 
从“开觉等寺”手实文书的套语模式可以看出， 

在本件手实的申报套语中也没有“来年”两个字，而 

且申报日期是“神龙三年正月” ，也是在岁初(正月)， 

套语模式和申报日期两者之间完全对应。这不仅表明 

“开觉等寺”申报的是当年的手实，而且也说明手实 

的申报日期可以在当年岁初。 “开觉等寺”岁初申报手 

实的文书也进一步说明“载初元年壹月”应是指公元 
690年 1月。 

(四) 唐代的造籍时间 

从唐代前期的造籍(户籍)年份来看， 永昌元年(689) 
也是造籍之年(唐前期造籍的时间自正月上旬起， 三月 

三十日纳讫)。因为户籍依据手实制作，由此说明 689 
年的手实申报工作已经在 689 年 1 月之前被完成，这 

同样也可以说明 “载初元年壹月”应是指 690年 1月。 

手实是户籍制作的基本材料，这在《唐会要》中有明 

确的记载，对此，孟宪实先生也认为“根据唐朝相关 

制度，户籍是根据手实制作的，而保管户籍的规定传 

世文献亦有记录。 ” [3] 另外，再结合唐代户籍三年一造 

且起正月上旬的规定，可知手实的申报必须在造籍日 

期之前完成，尤其是在造籍之年。也就是说，民户必 

须在当年的正月上旬之前完成手实申报任务。关于唐 

代造籍的年份， 据 《唐六典》 记载: “每定户以仲年(子、 

卯、午、酉)，造籍以季年(丑、辰、未、戌)。 

州县之籍恒留五比，省籍留九比。 ” [14](74) 张荣强 

先生认为根据“唐代三年一造籍，造籍以丑、辰、未、 

戌的规定， 永昌元年无疑也造过籍。 ” [2] 另外， 根据 《武 

周天授三年(692)户籍稿》 [11](17) 的造籍日期亦可知 692 
年是造籍年，这同样说明公元 689 年也是造籍之年， 

由此可以说明 689 年手实的申报工作已经在 688 年的 

年底或 689年 1月被完成。 所以在 689年 3月 30日造 

籍工作完成之后，即便 689年 11月再申报手实的话， 

也应是申报的“来年”的手实，因此，在手实文书的 

申报套语中就会注明“来年手实”的字样。从《宁和 

才等户手实》文书中的申报套语来看，本件手实中并 

没有使用“来年手实”这几个字，并且由于 689 年手 

实的申报工作已经完成，所以宁和才等户申报的只能 

是 690年的手实，因此， “载初元年壹月”应是指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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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年 1月。 

注释： 

① 宋家钰先生以唐前期户籍的造籍日期为依据，认为手实只是在 

三年造籍之时编造，指出永昌元年(689)干支为己丑，正是造籍 

之年，而《宁和才等户手实》正是为当年(689年)造籍所申报， 

因此宋先生怀疑“载初元年壹月”中的“壹月”是“正月”之 

误。参见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第 98−101页。 

② 在《吐鲁番出土文书》(简装本)中， “载初元年”的起始年代最 

初被断定为公元 690年，但在《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 
中，文书编者对“载初元年”最初断定的起始日期作了改正， 

认为“载初元年”应始于公元 689年。 

③ 此条虽是开元十八年敕文，但整个唐前期当通行此制。张荣强 

先生认为“无论是从户籍的内容、功能上进行分析，还是就目 

前出土的有关实物看，均可得出整个唐前期都是正月造籍的结 

论。 ”参见张荣强《唐代造籍日期辨正》，《河北学刊》2010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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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xact date of “January in the First Year of Zaichu” in 
Wuzhou Dynasty 

ZHANG Xinguo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Up till now the academic field has produced several different opinions on what date “January in the first year 
of Zaichu” referring to in Wuzhou Dynasty. Some consider the date as in November 689. However, others regard it as 
March 690. In addition, still others believe that “January” in the date is the traditional lunar  January before Zaichu in 
fact. According to the starting date of “the first year of Zaichu” being identified again in Turpan Documents, together 
with historical data, the date of making up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Tang Dynasty, as well as the assurances in Shoushi 
documents, the author indicates that the date should be in January 690. 
Key Words: Turpan Documents;  the  first  year  of Zaichu; November;  the  traditional  lunar  January;  Shoushi  for next 
year 

[编辑: 苏慧]


